
附件 1

申报材料指南

（2025 年度）

申报人应根据自身专业技术岗位情况，按照《广东省会计人

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粤人社规〔2025〕10 号）规定，如实填

报并按规定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材料清单

（一）基本材料。电子证件照（红底或蓝底，JPG 格式）、

有效身份证件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教

育部留学服务中心）学历认证报告、职称（职业资格）证书、《全

国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单》等。

（二）在职在岗材料

1.与个人工作经历相符的连续半年以上的社保凭证，社保凭

证打印时间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申报人社保缴费单位与工

作单位原则上应一致，如不一致须补充上传个人劳动合同并应以

劳动关系所属法人单位申报（属于人事代理或者劳务派遣的，须

补充上传个人劳动合同以及实际工作单位与社保缴费单位签订

的合同或协议，并以实际工作单位申报）。

2.行政职务应提供单位正式任命文件、会议纪要或劳动合同

等佐证材料，不接受单位开具的任职证明。

（三）继续教育证书。提供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

管理系统”生成的 2025 年度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

书》（会计专业）。

（四）年度考核材料。任现职以来的年度考核（绩效考核）

表或《专业技术人员年度（聘任期满）考核登记表》。按聘任期

进行考核的需提供相应聘书或文件，不接受单位开具的聘用证明。

1.高级。大专学历提供近 10 年考核情况(2016-2025 年度)，

大学本科、硕士等学历（学位）提供近 5 年考核情况(2021-2025

年度)，博士学位提供近 2 年考核情况(2024-2025 年度)。

2.正高级。提供近 5 年考核情况(2021-2025 年度)。

（五）专业技术工作报告。主要对申报人取得任现职以来的

专业技术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字数 3,000 字内（本人签名，现工

作单位审核并盖章）。

（六）业绩成果材料。实行代表性成果制度，分为制度标准

类、创新实践类、理论研究类以及其他类代表作。

申报人应严格按照评价标准条件及附录规定提供业绩成果

材料，每项代表性成果需提交相关说明（基本情况、成效及申报

人发挥的作用，非独立完成成果需说明申报人承担的具体工作内

容、个人排列名次等），根据类别填写对应的《代表性成果情况

说明表》并附相关的证明文件。

1.制度标准类。即任现职期间，主持（执笔）制定行业、系

统、单位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相关的各项制度规定、管理办法等方

面的证明材料。



2.创新实践类。即任现职期间，主持（参与）行业、系统或

单位与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相关各项创新实践活动等方面的证书

或证明材料。

3.理论研究类。即任现职期间，主持（独立）完成与会计财

务实务工作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，包括主持完成的相关理论研究

课题、第一（独立）作者公开发表的论文、公开出版的专（译）

著等。完整符合《广东省会计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第十九条

第 3 点（1）-（4）条件之一，或第二十四条第 3 点（1）-（5）

条件之一，可作为 1 项代表性成果。

（1）独立或主持完成供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参考或使用的

专题研究报告等。包括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采纳证明文件（加盖

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公章）、研究报告全文。

（2）会计或相关专业研究课题。提供立项文件、结题文件

和结题研究报告。

（3）会计或相关专业论文。提供论文发表期刊（不含增刊、

专刊、电子期刊）的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（标识论文题目）、正

文和封底，论文字数不少于 3,000 字。清样稿、用稿通知不能作

为已发表论文的依据。申报人提交的论文原则上应可在“中国知

网文献检测系统”检索到，如未被收录的请在评审系统上传与发

表论文一致的 word 文档。省高评委办公室将统一委托检测机构

进行学术相似性检测，检测结果提交省高评委会进行评议。

（4）专（译）著。提供国家版本数据中心的图书检索结果



页、专（译）著（不含音像电子图书）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、著

作封底，著作原件随纸质材料一并寄至省高评委会办公室。

4.其他类。在评审系统“其他代表作”栏提交的业绩成果代

表作不得与上述 3 类业绩成果代表作类型重复。

申报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的人员，如不提交理论研究类成果

作为代表性成果的，需在非代表性业绩中提交符合《广东省会计

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第十九条第 3 点（1）-（4）条件之一

的理论研究类成果。

（七）评前公示材料。评前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（评

审系统开放申报前进行公示无效），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按规

定将评审系统生成的《（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

和单位的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，在单位显著位置张榜或在单位网

站首页（若有）进行公示，其他申报材料放置在单位会议室等相

对固定的公开位置，以供查验（公示材料应为在评审系统填报、

提交的材料）。

公示期结束后，单位人事（职称）管理部门在《广东省专业

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》上加具意见、加盖单位公章

后上传评审系统。

（八）《高级会计实务》免试申请材料

1.注册会计师。①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》；

②申报时隶属于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的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

会员证》或《注册会计师证书》；③《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执业工



作经历表》。

2.港澳专业技术人才。①香港注册会计师或澳门会计师证书；

②《港澳专业技术人才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经历表》。

（九）破格申报材料。除评审规定申报材料外，申请认定高

级、正高级会计师职称或破格申报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还应提供 2

名正高级会计师签署的《推荐函》、符合破格条件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十）转系列申报评审材料。除评审规定申报材料外，还应

提供转岗相关证明材料、经档案保管部门盖章的转系列前获得的

职称证书及职称评审表的复印件。

（十一）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申报材料。除评审规定申报材

料外，还应提供《广东省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

确认表》（评审系统生成，纸质件需另报送）、经档案保管部门

盖章的原职称证书和职称评审表的复印件。

（十二）委托评审材料。中央驻粤或外省驻粤单位申报人须

提供具有人事管理权限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委托评审函》，并填写

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中“委托评审审核”页相关内容、加盖公

章。

（十三）承诺书。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应分别签署《申报人

承诺书》《单位承诺书》并上传评审系统。

二、其他相关事项

（一）申报评审相关表格、承诺书等模板请登录评审系统-

“表格下载”模块进行下载。佐证材料应经申报单位审核签名并



加盖单位（人事部门）公章，彩色扫描，pdf 格式。

（二）申报人应及时查看申报材料审核状态，因填报不正确、

不完整等原因被省高评委办退回的，申报人应按规定一次完成修

改再逐级报送，否则后果自行承担。

（三）纸质材料仅提供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1 份（《跨区

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》结合实际提供 1 份），

通过评审系统生成，A4 纸双面打印并经所在单位、市人社部门或

省级主管部门盖章。其他申报材料全部在评审系统提交。

（四）《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执业工作经历表》须经广东省注

册会计师协会审核并加具意见，咨询电话：020-83063571、

83063576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（五）评审系统技术问题咨询电话：020-81906047；评审政

策问题咨询电话：020-83170315、83170307、83170302、83170310

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
